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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POPs污染防治和履约进程



一．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现状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三.   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主要内容



一．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现状及分析

云南共涉及二恶英行业11类，分别是：废弃物焚烧、

炼钢生产、焦炭生产、铸铁生产、铁矿石烧结、再生有色

金属生产、水泥生产、遗体火化、制浆造纸、聚氯乙烯生

产、热浸镀锌钢生产共计610家企业，833个生产/处理装

置。2008年这11类行业估算共排放二恶英121.75克。

1、二恶英类POPs污染现状（2009年）



行业 企业数 装置数
产量/处理量
（万吨）

排放量（毫克）

废弃物焚烧 179 182 704.52 35830.58

炼钢生产 20 34 913.89 22557.61

焦炭生产 57 95 1235.69 16266.33

铸铁生产 66 93 151.48 14179.03

铁矿石烧结 43 53 1713.68 13443.24

再生有色金属生产 11 12 1.55 8632.54

水泥生产 200 267 3324.19 8430.56

遗体火化 40 76 35130（具） 1494.97

制浆造纸 10 16 19.9 765.56

聚氯乙烯生产 3 3 13.91 139.08

热浸镀锌钢生产 2 2 5.84 7.01

2008年各调查行业企业、装置和二恶英估算排放量



地域分布上：排放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和玉溪。云

南省2008年估算排放二恶英总量为121.75克，其中昆明

市排放量最大，估算排放量为37.26克，占总排放量的

30.60%；玉溪市第二，估算排放量为28.10克，占总排放

量的23.08%；曲靖市第三，估算排放量为20.48克，占总

排放量的16.82%。其余12个州市合计排放了35.91克，占

总排放量的29.50%。

一．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现状及分析

2、二恶英类POPs污染源排放主要特点



 行业分布上：废弃物焚烧、炼钢生产、焦炭

生产行业排放量比重较大。在调查的11类重点

行业中，废弃物焚烧二恶英排放量最大，估算

排放量为35.83克，占总排放量的29.43%；炼

钢生产行业其次，估算排放量为22.56克，占

总排放量的18.53%；焦炭行业第三，估算排放

量为16.27克，占总排放量的13.36%。



地区名称
企业数

量
装置数

量 排放量（毫克）

昆明市 86 158 37258.36

玉溪市 83 113 28099.99

曲靖市 86 131 20475.99

怒江州 11 11 14711.91

楚雄州 141 157 6309.71

红河州 30 51 5380.85

大理州 28 38 3419.76

昭通市 61 63 1959.15

保山市 13 19 1626.80

思茅市 16 23 787.36

临沧市 9 11 430.06

丽江市 14 17 424.64

文山州 15 19 346.09

德宏州 12 16 265.99

版纳州 5 6 249.86

2008年调查企业、装置和二恶英估算排放量在云南的分布情况



云南省二恶英排放源重点行业：弃物焚烧、炼钢、

铁矿石烧结、再生有色金属生产和炼焦行业。

废弃物焚烧、炼钢、铁矿石烧结和再生有色金属生

产四个行业是国控二恶英重点源行业，这四个行业在云

南省二恶英排放比例也较高，分别占到云南省二恶英排

放总量的29.43%、18.53%、11.04%和7.10%。另外，云

南炼焦行业的二恶英排放比例也较高(13.36%)，处于云

南 二恶英排放量的前三位. 

一．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现状及分析

3、二恶英排放源重点行业



行政区 二恶英估算排放量（毫克） 所占比例

昆明市 39133.28 50.61%

玉溪市 13857.66 17.92%

楚雄州 7549.4 9.76%

怒江州 5440.21 7.04%

曲靖市 3831.98 4.96%

大理州 3229.49 4.18%

红河州 2698.81 3.49%

昭通市 680.97 0.88%

文山州 465 0.60%

普洱市 212.6 0.27%

保山市 163.2 0.21%

西双版纳州 27.38 0.04%

德宏州 22.25 0.03%

丽江市 3.5 0.00%

合计 77315.7 100.00%

2009年云南各州市四个二恶英重点源行业的二恶英估算排放量



2010年废弃物焚烧行业、炼钢、铁矿石烧结和再

生有色金属生产四个二恶英重点排放源行业调查结果：

2009年云南省二恶英重点排放源行业299家企业共

排放二恶英77.32克，其中废弃物焚烧行业14.02克

（221家企业）、再生有色金属17.26克（15家企业）、

铁矿石烧结行业23.13克（43家企业）、炼钢生产行业

22.91克（20家企业）。

一．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现状及分析

4、二恶英排放源重点行业的调查结果（2009年）



行政区 废弃物焚烧 铁矿石烧结 炼钢生产 再生有色金属

昆明市 3 3 5 2

曲靖市 14 1

玉溪市 3 16 9 3

保山市 1 1

昭通市 72 1

丽江市 3

普洱市 3

楚雄州 106 3 1 9

红河州 1 2

文山州 1 4

西双版纳
州

1

大理州 12 2 1

德宏州 6

怒江州 10

合计 221 43 20 15

2010年四个重点行业的调查情况



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

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号）、

《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

指导目录（2010年本）》 ,按照《钢铁产业发

展政策》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等相关行业规划要求，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

度，加速淘汰污染严重、削减和控制无经济可

行性的落后产能。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淘汰重点行业落后产能



云南省二恶英重点源筛选标准为：

1.以企业二恶英排放量的大小进行排序，排放量占该行

业二恶英排放总量65%以上的企业为二恶英重点源。

2.具有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具体为：废弃物焚烧年处

理量大于（含）15万吨的企业；铁矿石烧结年产量大

于（含）100万吨的企业；炼钢生产年产量大于（含）

100万吨的企业；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大于（含）1万

吨的企业。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确定二恶英重点监管企业



重点监管企业应结合本行业特点，根据二恶英产
生机理、影响二恶英产生量、排放量等因素，查找自
身在生实际产过程中不利于二恶英减排的环节。逐步
采用 有效、先进、可行的污染防治工艺和技术，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3、重点监管企业逐步采用最佳可行技术



环保厅会同省工信委将二恶英削减和控制
作为清洁生产的重要内容，完善清洁生产标准
体系，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审核，鼓励采用有利
于二恶英削减和控制的工艺技术和防控措施。
每年年初，省环保厅会同省工信委依法公布应
当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二恶英重点排放
源的重点企业名单。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全省已有多个州市的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逐步建成并投入运行，云南省医疗废物集中
处理能力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在有能力对
医疗废物进行集中处理的地区，严格执行《医
疗废物管理条例》，取缔医院自行处理医疗废
物的现象。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5、逐步减少医院自行处理医疗废物



成立履约协调工作组：履约工作的推进，不仅需要环保部门
的努力，还需环保、农业、卫生、建设、相关工业行业部门、协
会、企业等的协作。因此，需加强履约协调组的统筹协调和组织
实施能力，包括：健全和完善相关部门间合署办公机制；建立和
完善履约管理信息机制；协调组织履约项目的开发与实施、资金
规划和筹集，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和技术援助；组织开展履约成
效和项目实施计划的绩效评估等。

成立提供技术支持的专家委员会：同时成立由环保、农业、
卫生、建设、相关工业行业部门、协会、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高级
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为履约工作协调组提供相关政策、
法规、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咨询，并参与履约重大事项的讨论。

提高业务水平：组织开展各级环保人员、相关企业管理人员
的POPs知识和污控、减排技能培训活动，提高参与环境保护的能
力。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6、机构能力建设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7、加强监测监察能力

培养云南省二恶英样品采样能力：目前建立云南省二恶英

监测实验室并开展监督性监测具有一定的难度。开展二恶
英监测不仅需要配备诸如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
用仪等先进的分析仪器设备，还需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经
验丰富的技术 人员队伍。



 研究二恶英排放源动态评估方法：由于二恶英监测的
成本较高，掌握全省大范围二恶因排放源情况，可通
过建立二恶英排放评价方法对二恶英排放源进行动态
评估，以较低成本动态掌握我省二恶英排放情况。

 建立云南省二恶英排放源信息动态更新和上报机制：
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对云南省目前涉及的11类二恶英
重点行业企业的数量、分布、产量/处理量、生产工艺、
污控措施等与二恶英产生量、排放量有关的信息进行
周期性的更新与上报。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7、加强监察监管能力

加强监察执法力度：加大执法力度，落实现有
政策法规；逐步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参与。
开展对执法部门政策法规以及履约的培训，加强执
法队伍能力建设，加大执行监督力度，确保政策法
规的有效执行。

提高执法科学性：针对各二恶英重点行业的特
点，结合二恶英产生机理，分析各行业生产过程中
不利于二恶英控制的生产活动行为和违法行为，制
定二恶英排放源监察监管工作手册，为执法人员识
别、处治违法行为提供依据，提高执法水平和科学
性。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8 、严格执行行业准入制度

为遏制相关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趋
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达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合理布局、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环境保护部门需协
同工业主管部门严格执行二恶英重点排放源行业准
入制度。

9 、协同减排

部分节能减排的工作成效也能够起到二恶英的
减排效果。结合云南节能减排规划，分析其中能起
到二恶英减排效果的项目，并将其纳入二恶英减排
成效中。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0、开展杀虫剂类POPs废弃物和污染场地的调查及

无害化管理与修复

2015年前，掌握云南滴滴涕、六氯苯、氯丹、灭蚁灵、毒

杀芬、五氯酚（钠）在流通领域的废弃物与库存情况，包括：

• 杀虫剂类POPs废物的数量和分布地点，分析其中所含POPs
种类和浓度；

• POPs废物责任单位或存放点名单，POPs废物的数量和分布地

点及其中所含POPs浓度；

• POPs污染场地的数量和分布地点，尤其应针对原杀虫剂类

POPs生产企业厂址所在地及POPs废物存放点，分析污染场地

的范围及污染物数量。

对全部识别的废弃物与库存、POPs污染场加强环境管理。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1、开展在用含PCBs电力设备的调查和对识别
设备的下线

十二五”期间，云南需开展对含多氯联苯（PCBs）的各

种设备（主要是电力设备）进行清单调查，掌握全省在用的

含PCBs电力设备存在情况包括数量和分布地点及其中所含

PCBs浓度，对识别的含有PCBs的在用电力设备下线率达到

100%。

含PCBs电力设备的调查与无害化管理、处置主要由云南

省环保厅和电力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云南省电力企业及

其他相关使用含PCBs设备或拥有自备电站的厂矿企业应给予

积极配合。



二．云南省POPs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2、加强宣传教育

POPs风险的防范与控制需要社会各界对于POPs
污染防治工作的认识、理解与参与。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的POPs知识宣传，树立环境安全理念，提高群
众对POPs污染防治意识，以实现国家履约工作提出
的构建POPs宣传教育平台和长效机制。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1、开展POPs基础调查

 二恶英类POP：分别于2007年、2009、2010年三次对全省相关行业情况
进行了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对全省的二恶英类POPs污染源和
排放量现状进行评估。

 含PCBs电力设备：2012年，各州市环保部门与当地电力部门开展了合
作。电力部门为环保部门提供了大量变电站所使用的变压器、电容器
的型号清单。

 杀虫剂类POPs和污染场地：目前,云南省尚未完成杀虫剂类POPs和污染
场地的详细调查。



三、云26南省POPs履约进程

2、编制完成POPs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2010年10月，云南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受云南省环境保护厅的委托，编
制完成《云南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十二五“污染防治规划》。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2、编制完成POPs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主要目标：
到2015年，基本控制重点行业二恶英排放增长的趋势，淘

汰已识别在用含PCBs电力设备，调查并以环境无害化方式管理、
处置已识别的POPs废物，初步建立POPs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

1、约束性指标
①重点行业二恶英单位产量（处理量）排放强度削减10%。
②重点地区、行业新源排放达标率达到100%。

2、预期性指标
①已识别POPs废物无害化管理率达到100%。
②已识别在用含PCBs电力设备下线率达到100%。

3、评价性指标
重点地区国控监测点POPs污染水平不超标。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3、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示范省

项目背景：2011年6月，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向环境保护部递交

了《云南省环保厅关于申请参加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

建设项目第二批示范省市工作的函》（云环函〔2011〕166

号）。2011年8月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在京召开

了中国履行《公约》能力建设项目第二批示范省方案讨论会，

将云南省列为第二批示范省。

项目目标：通过建立履约协调机制、开展监管能力建设和宣传

教育活动，提高云南省控制和减少持久性污染物以及履行《公

约》的整体能力。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3、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示范省

1. 履约机构能力加强，基于地方现有的POPs污染防治队伍，成立成立云
南省履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建立云南省POPs履约专家委员
会、云南省环保厅成立POPs履约工作领导小组。

2. 履约监察、监测管理能力加强，开展POPs现状调查工作，完善管理信
息化平台，开展监察、监测人员培训，加强仪器监测技术和标准化方
面的培训工作。

3. 履约环境应急防范能力加强，选取典型地区研究制定POPs污染应急管
理体系和预案，对相关人员开展应急演练培训，建立POPs污染环境应
急防范体系。

4. 宣传履约能力、公共意识的加强，针对环保管理层、行业、企业和公
众开展培训工作，在政府网站开设POPs宣传专栏，组织学术研讨会，
通过多种途径宣传履约工作。

5. 教育能力加强，组织针对相关学校教师和学生开展POPs相关教育及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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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目

标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4、建立POPs管理体制和机制

（1）2012年4月建立了“云南
省环保厅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
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环保系统
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工作的组织领
导。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4、建立POPs管理体制和机制

（2）2012年5月建立了“云
南省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
协调组”。进一步加强对POPs
的管理和组织协调斯德哥尔摩
公约在我省的履约工作。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4、建立POPs管理体制和机制

云南省履约工作组织体系

云南省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协调组

组长：省环保厅分管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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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4、建立POPs管理体制和机制

（3）实施POPs统计报表
制度。2012年，根据环保部
的统一部署下，全省POPs污
染源企业依法履行POPs申报，
州市环保部门加强重点行业
除尘设施、飞灰无害化处置
等监督检查。

炼钢生产企业二恶英环境信息统计表
20 年

表 号：环二恶英年基1-5表
制定机关：环境保护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26号

有效期至：2013年4月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5、开展加强履约监察、监测管理能力的活动

（1）完成《云南省环境监察总队2012年POPs履约监察能力
建设监察方案 》。选择云南省炼钢行业，开展一次针对典型二
恶英排放企业的监察行动。一方面为监察人员提供将培训中学
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进一步摸清该行业
的二恶英排放情况。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2）完成了“云南省二恶英

监测分析技术培训”任务。派送
我分析技术人员到重庆市环境监
测中心进行培训学习，参与二恶
英样品分析的全部流程。

5、开展加强履约监察、监测管理能力的活动



三、云南省POPs履约进程

6、开展加强宣传履约能力、公共意识的活动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制作简单通俗易懂、具有民族特色的

宣传品。借助中国签署《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周年纪念日、
世界环境保护日，开展POPs知识宣传和履约意识提高宣传示
范活动。



谢 谢！


